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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浙政复〔2025〕178号

申请人：林某。

被申请人：浙江省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不服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》（浙土字 B

〔2007〕-xx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行政复议机构于 2025 年

2 月 21 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，并于同年 2 月 26 日予以受理。

案件经依法延期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》（浙土

字 B〔2007〕-xx）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9 月 6 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

获悉被申请人作出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》（浙土字 B

〔2007〕-xx 号），直至此时，申请人才知悉位于 xx 市 xx 镇

xx 村包括申请人承包地在内 xx 公顷土地被征收。申请人认为，

涉案建设用地审批侵犯了其合法权益。理由：1.案涉土地的使

用权 30 年不变，且承包人根本不同意被征收。2.案涉征地未进

行相关公告、未召开相关村民会议，程序严重违法。3.案涉征

地报批材料中没有供地材料，另选址意见书、补充耕地方案表

空白，均系违法。4.被征地农民未收到征地补偿款。5.案涉征

地批复文件 2 年有效期内未进行用地行为。为此，申请行政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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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

经审理查明:2007 年 12 月 22 日，本机关作出《浙江省建

设用地审批意见书》（浙土字 B〔2007〕-xx），同意 xx 市人

民政府本年度整理第四批次建设用地 xx 公顷（农用地转用 xx

公顷，其中的 xx 公顷已经温州市政府批准；征收集体土地 xx

公顷）。该批次中“xx 市人民政府招拍挂地块”涉及征收 xx

市 xx 镇 xx 村村集体土地 xx 公顷（地类为耕地）。

同时查明，申请人户于 1997 年 11 月签订的《土地承包合

同》（编号：xx），其仅载明了承包土地面积及涉及水田、旱

地情况，并未载明土地坐落及四至范围。申请人持有的土地承

包登记权证中亦仅载明了承包土地面积，未载有承包地块坐落

及四至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经与 xx 村村民委员会、申请人及 xx 镇人

民政府确认，xx 村于 1999 年进行二轮土地承包，按照“确权

不确地”的方式，对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统一确权登记。

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“面积”形式体现，没有实际对

应地块。村集体所有土地均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使用，涉及土地

征收的，相应征地补偿费亦由全体村民按各户人口分发。申请

人户于 2011 年领取征地补偿款 xx 万元。2012 年，村经济合作

社成立后，包含征地补偿款在内的村集体收益均依据登记的股

权证发放给村民。期间，申请人户亦实际领取了年终股权分红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一、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》（浙土字 B〔2007〕

-xx）；



3

二、《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“一书三方案”》《xx 市

2007 年度整理第四批次建设项目用地情况汇总表》；

三、《xx 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审批表》《土地承包证》《xx

市土地勘测定界图》（xx 镇 xx 村）；

四、《情况说明》《行政复议调查笔录》、征地补偿款发

放清单、《xx 村 2024 年年终股权分红名册》等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

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，申请人应当与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

行为有利害关系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所在村村民原一轮承包的土

地，经实施二轮承包后，客观上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使用，未再

具体分配到各村民户。申请人等村民持有的土地承包权证仅明

确承包土地面积，并不明确承包土地具体位置。村集体所有土

地产生的利益亦实行全村统筹。申请人户在该村享有的土地承

包经营权益客观上系通过参与村集体利益统一分配的方式予

以保障和实现。因此，案涉建设用地审批行为对申请人合法享

有的土地权益并不产生直接影响，申请人以其个人名义请求撤

销案涉建设用地审批行为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规

定，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5 月 16 日


